
 

对有冠状病毒疾病‐19 (COVID‐19) 风险因素人士进行羁押复核法院指令通知 

如果您：

‐ 年过55岁 

‐ 怀孕 

‐ 有导致感染冠状病毒疾病‐19风险的医疗，或精神健康问题，或残障； 

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(ICE) 必须复核是否可继续羁押您。 

2020年4月20日，联邦法院在名称为弗赖哈特 (Fraihat) 诉ICE的诉讼中批准了一项“集体诉讼

行动”，该诉讼对ICE羁押设施的医疗状况提出质疑。集体诉讼行动是代表一群人提出诉讼。

如果您有以下任何一项让您面临冠状病毒/冠状病毒疾病‐19伤害风险的风险因素，您便成为

该“集体”的一员：

年过55岁 肾脏疾病

怀孕 自体免疫疾病

有慢性健康问题，包括：心血管疾病  

(充血性心脏衰竭、心肌梗塞病史，或

心脏手术史) 

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(哮喘、慢性阻塞性

肺病，包括慢性支气管炎或肺气肿，

或其他肺病) 

高血压 严重精神疾病

肝脏疾病 有器官移植史

糖尿病 人体免疫缺陷病毒/艾滋病 
癌症

如果您有以上任何风险因素，则ICE必须复核是否可继续羁押您，即使您以前申请假释、保释或

人身保护令被拒，也适用。该复核还适用于任何羁押类别，即使您以前曾因犯案被订罪，导致您

被强制羁押，也不例外。 

如果您相信自己有ICE未确认的风险因素，您可以要求医疗人员评估/约诊。如果您有律师、家

人，或其他代表人，他们可联系： 

• ICE执法与遣返行动外勤办公室 (Enforcement and Removal Operations Field

Office)；或

• 您所在羁押机构的医疗部门；

并提供相关的医疗文件，以便羁押机构确认您的风险因素。  

该集体诉讼的各代表律师正努力确保ICE遵守法院4月20日下达的指令，以应对冠状病毒疾病‐19

大流行疫情，但该等律师不能于您的移民案件中代表您。该集体诉讼的律师事务所分别为：南

部贫困法律中心 (Southern Poverty Law Center)、民权教育与执法中心 (Civil Rights Education & 

Enforcement Center)、残障权利倡导组织 (Disability Rights Advocates)、奥里克·赫灵顿和萨克利

夫律师事务所 (Orrick Herrington & Sutcliffe LLP)、威尔基·法尔和加拉格尔律师事务所 (Willkie 

Farr & Gallagher LLP) 等。 
如果您需要关于法院4月20日命令的更多信息，或者想提供更多信息，请(1)拨打： 910#（如果您在羁押

机构内），或(2)拨打866‐422‐0151（如果您在羁押机构外）。电话通话是免费的并且保密。 


